可以依不同的職等訂定出差費用嗎?

May宋拿到出差費用時，覺得金額好像不對，結果一算，真的少了幾百元。 
May宋心裡納悶著，他沒有算錯啊!一到出納，便開口請教陳小姐。 

May宋:「陳小姐，我的出差費用是不是有算錯，好像少了幾百元。」 
陳小姐:「喔!這樣子，因為公司規定課員出差，只能搭台汽，因此你這一次搭尊龍總統座椅那一種的車子，我們照規定不可付給你。」 
May 宋:「等一下!我這一次是跟協理出去的耶，他可以坐尊龍，我只好陪著他，總不能經理他坐尊龍，我另外去坐台汽的吧!」 
陳小姐:「可是公司是這樣規定，我也只能照規定辦理。」 
May宋:「你的意思是說，這一次要我自己貼錢嗎?」 
陳小姐:「只能這樣子囉，其他人也是這樣啊。」 
May宋很不爽地掉頭就走，心裡頭想，「下次還要我跟經理出差，想都別想，累了個半死，還要自己貼錢，X#@$…。」 

你認為為什麼公司要分職等規定出差的費用? 
May宋應該自己出錢嗎? 
出差費用設計的原則應該考慮什麼?

依不同職等設定各項出差費用，確實是大部份公司的常態。主要是考慮 
職等較高的人，應該給予一定的禮遇，否則較高階的人員，會被認為不受尊 
重。不過有些制定規定的人，因為沒有注意到實際的運作情形，會時常出現 
不同職等的人一起出差辦事，因此沒有在規章上，明定「若職等不同的人員 
，一起出差時，得依實際需要，低職等的人員可比照高職等的標準」，如有 
這個補充規定，則上述的情形，應可避免。 

　　民間企業不是公家機關，一些規定都是視情況需要可彈性調整，承辦人 
員雖然應該按照規定辦理，但是若有發現上述不合理的規定，應秉持服務的 
精神，主動向主管反應，替員工解套，即便這一次無法解決，也可盡快建議 
修法，以免日後類似的案子層出不窮，打擊員工的士氣。
